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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重点行业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

评价技术指南（试行）

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安徽省火力发电、热电联产（国民经济行业代码

D4411、D4412，含掺烧生活垃圾发电、掺烧污泥发电、燃气发电及发

电机组节能改造，单纯利用余热、余压、余气（含煤矿瓦斯）发电的除

外），以及含水泥熟料生产线的水泥制造（国民经济行业代码C3011）

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

二、工作程序

在重点行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文件中增加碳排放环境影响评

价专章，分析建设项目碳排放是否满足相关政策要求，明确建设项目二

氧化碳产生和排放节点，核算碳排放量和排放绩效，评价碳排放水平，

提出碳减排措施并开展可行性论证，作出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

结论。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见图1。

图 1 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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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设项目碳排放评价内容

（一）政策符合性分析

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相应章节中增加建设项目碳排放

与国家、地方和行业碳达峰行动方案，应对气候变化相关法律、法规、

政策及规划等的相符性分析。

（二）现状调查和资料收集

在对项目开展现状调查和资料收集时，同步调查及收集以下与碳排

放影响评价相关的资料：消耗的电力和热力、涉及碳排放的工业生产过

程（主体工程、辅助工程和环保工程等）原辅料使用量等内容。改扩建、

异地搬迁及涉及产能置换的建设项目还应调查现有项目碳排放现状。综

合考虑评价所需碳排放现状数据的可获得性、数据质量和代表性等因

素，建议选择近三个正常生产年度的平均碳排放情况作为碳排放现状。

如企业已纳入省级或市级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名录，可直接引用现有

项目经核查后的相应生产设施核算边界碳排放报告相关数据，包括碳排

放总量，化石燃料燃烧、工业生产过程、消耗的电力和热力等领域的碳

排放量以及产品产量等。

（三）碳排放分析

1.确认核算边界

参照生态环境部最新发布的相应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

与报告指南》或补充数据表要求，结合项目建设内容，确定碳排放核算

边界，核算项目范围内主要生产系统的碳排放量。主要生产系统包括主

要生产工序的所有生产设施及配套的除尘、脱硫脱硝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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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火电建设项目核算边界不包括配套的竞争性风电、光伏建设项

目。改扩建、异地搬迁及涉及产能置换的建设项目核算边界还应考虑现

有项目边界。

2.识别碳排放源

根据项目原（辅）材料、燃料（含其他能源）消耗，生产设施和设

备，生产工艺流程，全面分析建设项目碳产排节点（设施），明确碳排

放源。

重点行业建设项目碳排放源种类包括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工业生产

过程排放、消耗的电力和热力排放等，碳排放源识别见表1。

表1 建设项目碳排放源识别表

排放种类 燃料、原（辅）料
碳排放源

电力热力 水泥制造

化石燃料

燃烧排放

燃料煤、燃料油、燃料气等化石燃

料

发电锅炉（含启

动锅炉）、燃气

轮机等

水泥回转窑、独立烘干热

源生产设施（热风炉）等

柴油、汽油等 柴油、汽油等

... ...

替代燃料

燃烧排放

废油、废轮胎、塑料、废溶剂、废

皮革、废玻璃钢等非生物质辅助燃

料

/
水泥熟料生产过程中替代

燃料燃烧碳排放需识别，

但不计入碳排放总量

工业生产过

程排放

其他碳氢化合物、碳酸盐等含碳原

（辅）料
/ 熟料中对应的碳酸盐分解

排放

消耗电力和

热力排放
电力、热力

主要生产系统的耗电设施，热力（热水、

蒸汽）使用设备等

3.核算碳排放量

根据建设项目化石燃料、涉碳排放的工业生产原（辅）料、消耗的

电力和热力特性及活动水平数据，从燃料燃烧排放、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消耗电力和热力排放等方面，分别计算建设项目实施后的碳排放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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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扩建、异地搬迁或产能置换项目，应分别核算改扩建、搬迁或置

换前后的碳排放量及碳排放变化情况。

重点行业碳排放核算方法参照生态环境部最新发布的相应行业《企

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或补充数据表要求。未作规定的

相关碳排放源核算方法或参数取值，可参照相应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

算与报告要求》或《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选取。

消耗电力和热力对应的碳排放计算方法见附件1，核算结果汇总表见附

件2。

（四）碳排放绩效核算与评价

1.碳排放绩效核算

以单位产品碳排放（Q产品）作为碳排放绩效评价指标，计算方法参

考附件3，核算结果汇总表见附件2。

2.评价标准的选取

调查所属行业的碳排放水平作为建设项目碳排放评价的标准。行业

碳排放水平优先根据另行发布的安徽省重点行业二氧化碳排放绩效确

定，在重点行业二氧化碳排放绩效公开发布前，可参考国内外既有的行

业碳排放绩效标准，但需对参考数据的合理性进行分析说明。

3.碳排放绩效评价

与同行业碳排放水平进行对比分析，评价建设项目碳排放水平，同

时需分析项目实施对区域碳排放绩效考核目标和区域碳达峰的影响。新

建建设项目碳排放绩效应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改、扩建及异地搬迁建

设项目应在现状调查基础上，以挖掘现有项目碳减排潜力为目的，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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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项目实施后的碳排放绩效下降率等进行分析评价，其碳排放绩效应优

于现有项目。

（五）碳减排措施与可行性分析

1.碳减排措施

从源头防控、过程控制、回收利用及管理措施等方面提出建设项

目碳减排措施。具体参考附件4。

2.可行性论证

从环境、经济、技术等方面统筹开展拟采取的碳减排措施可行性分

析及方案比选，提出污染物与碳排放协同控制最优方案。

（六）碳排放管理与监测计划

编制建设项目碳排放清单，明确其排放的管理要求。

提出建立碳排放量核算所需参数的相关监测和管理台账的要求，按

照核算方法中所需参数，明确监测、记录信息和频次。

（七）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对建设项目碳排放政策符合性、碳排放情况、碳排放水平、碳减排

措施及可行性、碳排放管理与监测计划等内容进行概括总结。结合区域

碳达峰行动方案以及同行业、同类型企业碳排放绩效对比情况等，给出

建设项目碳排放水平是否可接受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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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消耗电力和热力对应的 CO2排放

消耗电力和热力对应的CO2排放量计算方法如下：

热力热力电力电力热电 EFAEFAE *+*=+

式中：E 电+热——消耗电力和热力对应的 CO2排放量，吨二氧化碳

（tCO2）；

A 电力——消耗的电量，兆瓦时（MW·h）；

A热力——消耗的热力量，吉焦（GJ）；

EF 电 力 —— 电 力 CO2 排 放 因 子 ， 吨 二 氧 化 碳 / 兆 瓦 时

（tCO2/MW·h）；

EF热力——热力CO2排放因子，吨二氧化碳/吉焦（tCO2/GJ）。

注：1.电力、热力排放因子采用生态环境部最新发布值。目前电力排放因

子为0.5810tCO2/MW·h，热力排放因子为0.11tCO2/GJ。

2. 若企业持有绿电证书，则该证书所含电力CO2排放因子取值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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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企业碳排放核算汇总表

表 2 企业碳排放核算汇总表

核算指标 企业现有项目a 拟建项目b 实施后全厂

年排放量（tCO2/a）

单位产品碳排放

（tCO2/产品）

a拟建项目为新建项目时，企业无现有项目，排放量和单位产品碳排放均为零。拟建项目

为改扩建或异地搬迁项目时，以改扩建或异地搬迁建设项目实施前现有项目为边界核算。

拟建项目涉及产能置换时，以被置换项目为边界核算。

b以拟实施新建、改扩建或异地搬迁项目为边界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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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建设项目 CO2 排放强度计算方法

单位产品 CO2排放

供电量总供电 ）（ GEQCO /a1
2

-*=-

式中： 供电-2COQ ——单位供电量 CO2 排放，吨二氧化碳每兆瓦时

（tCO2/MW·h）；

E总——CO2排放总量，吨二氧化碳（tCO2）；

a——供热比；

G供电量——供电量，兆瓦时（MW·h）。

供热量总供热 GEQCO /a
2

*=-

式中： 供热-2COQ ——单位供热量 CO2 排放，吨二氧化碳每吉焦

（tCO2/GJ）；

G 供热量——供热量，吉焦（GJ）。

熟料总熟料 GEQCO /
2

=-

式中： 熟料-2COQ ——单位熟料产量 CO2排放，吨二氧化碳每吨（tCO2/t）；

G 熟料——熟料产量，吨（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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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碳减排建议措施

表 3碳减排建议措施

减碳环节 减排措施

源头防控

能源方面：

（1）优化煤种。如选用低碳高热优质煤种。

（2）能源替代。如采用生物质能、绿电、绿氢、氨能等非化石能源替

代化石能源，水泥窑协同处置固废等。

（3）提升清洁能源自给能力。如利用项目场地和建筑实施分布式光伏，

减少项目外购电力碳排放。

（4）优化运输结构。如大宗物料优先采用铁路或水路运输，短途优先

使用新能源车辆运输。

（5）优化厂区布局。对厂区外管线、走廊、管网等进行统筹规划，减

少运输能量消耗，减少输送损失。

原辅材料方面：

（6）原料替代。如采用电石渣、氧化钙和氧化镁等非碳酸盐替代碳酸

盐原料生产水泥熟料。

（7）熟料替代。如以高炉矿渣、粉煤灰等工业固体废物为主要原料的

超细粉替代普通混合材，应用胶凝性或有潜在胶凝性的混合材替代普

通混合材等，降低水泥产品中熟料系数，减少单位水泥产品熟料使用

量。

（8）脱硫剂替代。选用低碳或无碳排放的脱硫剂替代传统含碳脱硫剂，

以降低烟气脱硫过程碳排放。

过程控制

通过降低工艺、设备能耗、采用节能技术等，提高能源综合利用效率。

可参考以下文件挖掘过程控制措施：

（1）《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升级实施指南（2022年版》，

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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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碳环节 减排措施

发。

（2）《绿色技术推广目录（2020）》，国家发展改革委、科学技术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联合印发。

（3）《国家工业节能技术推荐目录》（2020和 2021，有效期 3年）、

《“能效之星”产品目录》（2020和 2021，消费类产品有效期 2年，工

业产品有效期 3年）、《节能机电设备（产品）推荐目录（第七批）》

（有效期 3年），《国家工业节能技术装备推荐目录》有效版本，工

业和信息化部印发。

（4）《国家重点节能技术推广目录》、《“节能产品惠民工程”高效电

机推广目录》有效版本，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

（5）《国家重点推广的低碳技术目录》（1-3批，2014-2017），《国

家重点节能低碳技术推广目录》（2017年本低碳部分），国家发展改

革委印发。

（6）《燃煤电厂节能减排主要参考技术》（2014 年），国家发展改

革委印发。

（7）其他正式发布的节能降碳相关指导文件。

回收利用

（1）对余热、余压回收利用。

（2）采用碳捕集、利用和封存（CCUS）技术等措施对二氧化碳进行

回收利用或封存。

管理措施

（1）提高生产系统和管理系统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

（2）提出建立常态化节能监察机制、奖惩激励机制等建议。

（3）设置能源及温室气体排放管理部门，配备专职人员。

（4）建立碳排放相关监测和管理台账，明确能源、物料等计量、检测

设备配备要求，按碳排放核算所需参数，明确监测指标、监测频次和

需记录的信息等。

（5）提出碳排放监测、报告和核查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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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安徽省重点行业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专章编制大纲

1 碳排放分析与评价

1.1 核算边界

1.2 碳排放源识别

1.3 碳排放量核算

1.4 碳排放绩效核算与评价

2 碳减排措施及可行性论证

2.1 碳减排措施建议

2.2 碳减排措施可行性论证

3 碳排放管理与监测计划

4 碳排放评价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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